 上海市静安区地区工作办公室
静地﹝2019﹞8号

关于印发《静安区关于进一步规范居委会  挂牌等上墙内容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区各部门、各人民团体、各街道（镇）：

为切实落实“基层减负年”工作要求，结合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安排，经区委统一安排，对目前居委会挂牌、信箱及宣传版面等上墙内容过多等情况进行进一步规范，切实加强条块协作，推动基层“减负增能”。区地区办在反复征求各单位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了《静安区关于进一步规范居委会挂牌等上墙内容的实施办法》(详见附件)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部门及各街道（镇）参照运用。

附件：《静安区关于进一步规范居委会挂牌等上墙内容的实施办法》

静安区地区工作办公室

二O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

静安区关于进一步规范居委会挂牌等上墙内容的实施办法
为进一步解决我区社区大调研中发现的问题，结合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活动，切实落实“基层减负年”相关工作要求，针对目前居委会挂牌、信箱及宣传版面等上墙内容过多等情况，结合工作实际，提出如下实施办法。

一、进一步规范居委会上墙内容
   根据《关于加强居委会标准化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静委办〔2017〕37号）相关规定，在居委会办公场所，除党组织、居委会标牌以及居委会信箱外，原则上各居委会不再设置其他挂牌和信箱，如仍有多余挂牌和信箱，由各街道（镇）和相关部门协商拆除。居委会办公用房内墙，放置居委会人员架构、居民区党建、居委会自治建设版面以及社区警务室相关版面外，原则上不增加其他内容。
将居委会活动室上墙内容纳入规范管理范畴。各街道（镇）根据区地区办每年梳理形成并下发的《静安区居委会上墙内容清单》（以下简称《清单》，详见附件），结合本街镇实际情况，按照整洁、美观、集约原则，设计相对统一的挂牌、版面形式，并明确划定一定面积的墙面整齐悬挂，实现居民自治活动空间最大化。
工作步骤
各街镇开展居委会办公区域上墙内容整改（2019年12月）；
各街镇完成本街镇活动区域墙面设计总体方案并组织实施（2020年1-2月）；
区地区办、区民政局组织开展抽查（2020年3月）。
三、保障措施
1、严格下沉把关
严格落实《静安区下沉社区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静委办〔2016〕19号），将各部门下沉居委的各类新增挂牌、信箱、宣传版面等事项作为下沉准入制度监管内容。对下沉到街镇及居民区的新增、调整工作事项，各部门应事先报给静安区下沉社区工作审核委员会办公室（区地区办），由区下沉社区工作审核委员会根据流程进行审核并给予反馈意见。凡未经准入审核的工作职责（包括挂牌、宣传版面等工作事项），街镇（居民区）可以暂缓执行并向下沉社区工作审核委员会办公室（区地区办）反映。同时，对于各部门布置的阶段性工作，也应严格按照此程序执行，并明确阶段性时间节点，阶段性工作完成后，由街镇及时清理相关上墙内容。
针对此次清理中发现的部分宣传版面主要为相关制度、职责、架构等情况，建议在初始阶段重点展示后，将相关内容汇编成册或宣传页，不再上墙。
2、强化检查督查等长效机制
积极构建区、街镇两级联动的长效管理机制。区级层面，区民政局、区地区办做好居委会标准化建设的检查督查，同时每年对居委会新增、调整事项进行梳理形成新的《清单》并严格跟踪督察整改情况；街镇层面，要求抓好落实，定期督促检查居委会标准化建设实施情况，并作为居民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附件1.《静安区居委会上墙内容清单（挂牌部分）（2020年）》
附件2.《静安区居委会上墙内容清单（宣传版面部分）（2020年）》
附件3.《静安区居委会上墙内容清单（信箱部分）（2020年）》
附件1
静安区居委会上墙内容清单（挂牌部分）（2020年）

	居委会门口

	序号
	标牌名称
	数量（块）
	部门
	备注

	1
	中共静安区xx街道（镇）xx路xx弄总支部委员会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2
	上海市静安区xx街道（镇）xx路xx弄居民委员会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3
	居民之家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居委会其他区域

	序号
	标牌名称
	数量（块）
	部门
	备注

	1
	退役军人服务站
	1
	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	根据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《关于街镇、居村两级退役军人服务站挂牌有关事宜的通知》要求，牌子按要求悬挂

	2
	妇女之家
	1
	区妇联
	根据上海市妇联市级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创建要求，在活动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或放置

	3
	未成年人活动室
	1
	区文明办
	根据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要求，文明创建工作需要保留，《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》中涉及到相关指标的考核

	4
	学雷锋志愿服务站
	1
	
	

	5
	家庭教育指导中心（站）
	1
	
	

	6
	社区侨之家
	1
	区侨联
	根据《中国侨联关于印发基层侨联组织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》（中侨发〔2018〕3号），《中国侨联关于新时代加强基层侨联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中侨发[2019]4号），《上海市侨联关于贯彻“新时代加强基层侨联建设”指导意见》，《关于推进“侨之家”规范化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沪侨联会〔2017〕57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在符合条件的活动场所置放

	7
	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(站)
	1
	区文旅局
	2018年区政府实事项目

	8
	社区文化“灰引力”
	1
	
	2016年区政府实事项目，是静安特色品牌

	9
	“青春社区” 青年园地
	1
	团区委
	静安特色品牌，以LOGO形式布置在部分居委活动室

	10
	小区联合工会
	1
	区总工会
	根据《上海市工会条例》（2013年1月起实行）要求，布置在符合条件的居委会，牌子形式不限


	11
	“红盾维权”联络点
	1
	区市场监管局
	根据《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》（2003年1月实行）、市工商局统一制作下发（沪工商消〔2003〕43号）

	12
	社区康健苑
	1
	区卫健委、地区办
	2018年区政府实事项目，是静安特色品牌

	13  
	居委会红十字服务站
	1
	区红十字会
	根据《上海市红十字服务站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红十字服务站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沪红发[2013]70号）的目标任务、工作要求和服务内容

	14
	微型消防站
	1
	区消防支队
	根据《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型消防站建设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市消防安全区域联防建设工作指导意见)、《关于推广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測报警器和简易喷淋系统的通知》的通知》，牌子和器材在一起


附件2
静安区居委会上墙内容清单（宣传版面部分）（2020年）

	居委会办公区域

	序号
	标牌名称
	数量（块）
	部门
	备注

	1
	居委会人员架构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2

	居民区党建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3
	居委会主要职责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4
	居委会“三会一代理”制度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5
	评议会操作流程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6
	听证会操作流程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7
	协调会操作流程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8
	社区警务室宣传版面
	2-4
	区公安分局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
	居委会活动区域

	序号
	版面名称
	数量（块）
	部门
	备注

	1
	宣传教育版面（5+2宣传教育内容）
	7
	区文明办
	根据全国文明城区创建要求，文明创建工作需要保留，《全国文明城区测评体系》中涉及到相关指标的考核

	2
	“学雷锋”志愿服务
	2
	
	

	3
	妇女之家宣传版面
	2
	区妇联
	根据上海市妇联市级“妇女之家”示范点创建要求，在活动场所显著位置悬挂或放置（阶段性）

	4
	红十字服务站宣传版面
	1
	区红十字会
	根据《上海市红十字服务站管理办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红十字服务站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沪红发[2013]70号）的目标任务、工作要求和服务内容（阶段性）

	5
	“风采墙”
	1
	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	根据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《关于下单基层退役军人服务站点政治文化环境建设支持经费的通知》要求

	6
	“荣誉榜”
	1
	
	


附件3
静安区居委会上墙内容清单（信箱部分）（2020年）
	序号
	标牌名称
	数量（块）
	部门
	备注

	1
	居委会信箱
	1
	区地区办
	根据《静安区居委会硬件建设规范（试行）》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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